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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放射性固体废物分类办法

（征求意见稿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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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[目的和依据]为加强放射性废物的安全管理，保

护环境，保证工作人员和公众健康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放射性污染防治法》《放射性废物安全管理条例》，制定本办

法。

第二条[适用范围]本办法所建立的分类体系适用于放射

性固体废物，只含有天然放射性核素的废物除外。

放射性废物分类不考虑废物中与辐射危害无关的非放

射性有害组分。非放射性有害物质管理应当符合国家有关法

规标准规定。

第二章 放射性废物分类体系

第三条[基本理念]本办法所建立分类体系的基本理念

是，着眼放射性废物的长期安全，以废物的最终处置为目标，

根据各类废物处置时所需要的包容和隔离程度，以及不同类

型废物的潜在危害进行分类。废物的类别与处置方案之间相

互关联。

建立分类体系的目的是，为国家放射性废物管理战略提

供分类基础，为建立各环节（包括放射性废物的产生、处理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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处置等）的管理要求提供基础，确保以安全和经济的方式管

理废物，也为放射性废物管理相关的交流、讨论提供方便。

本办法所建立的分类体系不替代针对具体放射性废物

管理设施或者活动所开展的安全评价，特定处置设施接收放

射性废物的具体限值应当通过安全全过程系统分析和安全

评价进行论证确定。

第四条[其他分类]出于不同的目的和方法，可以有不同

放射性废物分类方法。本办法所建立的分类体系不排斥在实

际工作中对放射性废物（包括气态、液态和固态）进行另外

的分类，特别是从辐射防护角度，在放射性废物操作过程中，

也需要对废物进行分类。

建立其他放射性废物分类体系时，不得违背本办法所建

立的分类体系的要求。

第五条[处置方案]本办法所建立的分类体系所涉及到的

放射性废物处置方案如下（方案的长期包容和隔离程度依次

提高）：

— 豁免或解控；

— 贮存衰变；

— 地表填埋设施；

— 地表或距地表几十米深的工程设施（如沟壕、地窖、

浅钻孔）；

— 距地表几十米到几百米的中等深度地质设施（包括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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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条件的山洞）以及钻孔处置设施；

— 距地表几百米以上的深地质工程设施。

第六条[一般性关联]本办法所建立的分类体系将放射性

废物分为豁免废物、极短寿命放射性废物、极低水平放射性

废物、低水平放射性废物、中水平放射性废物和高水平放射

性废物等六类。

放射性废物类别与处置方案之间的关联如图 1所示，其

中纵坐标为废物的活度量，横坐标为废物中所含放射性核素

的半衰期。

图 1 放射性废物类别与处置方案之间关联示意图

第三章 类别名录和限值

第七条[豁免废物]豁免废物：废物中放射性核素的浓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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极低，满足国家有关标准中解控、豁免或排除准则。可以通

过普通的填埋、再循环等方式处置，不需要采取辐射防护措

施。

第八条[极短寿命放射性废物]极短寿命放射性废物：废

物中所含主要放射性核素的半衰期很短，同时长寿命放射性

核素含量在解控水平以下。通过至多几年时间的贮存衰变，

废物活度即可达到解控水平以下，成为豁免废物，从而可作

为普通废物进行无控制处置、利用或排放。

极短寿命放射性废物所含短寿命放射性核素半衰期不

得大于 100天。

极短寿命废物主要来自于工业和医疗中使用含有 Ir-192

和 Tc-99m以及其他短寿命放射性核素时产生的废物。

本办法以 30 年半衰期为分界线区分长寿命放射性核素

和短寿命放射性核素。半衰期大于 30 年的核素定义为长寿

命核素，半衰期小于 30 年的核素定义为短寿命核素（含

Cs-137）。

第九条[极低水平放射性废物] 极低水平放射性废物：废

物中放射性水平略高于或者接近豁免水平，长寿命放射性核

素的浓度应当非常有限，不需要采取高水平的包容和隔离措

施，但是需要采取辐射防护和安全管理措施，可以在地表填

埋设施或者工业固体废物填埋场中处置。

极低水平放射性废物的活度水平下限为解控水平。对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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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短寿命放射性核素且总活度量不大的极低水平放射性废

物，含有的人工放射性核素活度浓度水平上限为豁免水平的

10～100倍，具体放射性核素限值应当符合国家有关标准的

规定。

极低水平放射性废物来自核设施运行和退役过程，例如

土壤和碎石。

第十条[低水平放射性废物]低水平放射性废物：废物中

放射性水平高于极低水平放射性废物上限，短寿命放射性核

素活度浓度水平可以较高，长寿命放射性核素含量有限，需

要多达几百年时间的有效隔离和包容措施，可以在具有工程

屏障的近地表处置设施中处置。典型的近地表处置设施深度

为地表到地下 30米。

低水平放射性废物的活度水平上限值见表 1，下限值为

极低水平放射性废物上限。

表 1 低放废物活度水平上限值

放射性核素 半衰期 主要辐射类型
活度浓度

Bq/kg
C-14 5730a β 1.5×108

活化金属中的 C-14 5730a β 3.76×108

活化金属中的 Ni-59 1.01×105a 低能β 1×109

活化金属中的 Nb-94 2.03×104a β，γ 9.4×105

Tc-99 2.111×105a β，低能γ 5.6×107

I-129 1.57×107a β，低能γ 1.5×106

半衰期大于 5 年发射α离
子的超铀核素

3.7×106

Pu-241 14.35a α，低能γ 1.3×108

Cm-242 163d 7.4×10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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Ni-63 100.1a 低能β 1.3×1010

活化金属中的 Ni-63 100.1a 低能β 3.3×1010

Sr-90 28.79a β 1.3×1011

Cs-137 30.167a β，γ 8.5×1010

活度浓度值大于极低水平放射性废物上限，并且不含表

1所列任何一种核素的废物，是低水平放射性废物。

含多种放射性核素的废物，每种放射性核素的活度水平

与其对应活度水平上限值的比值之和，应满足下列公式：

1
1 0




n

i i

i

C
C

式中，Ci为废物中第 i 种放射性核素的活度水平，Ci0 为

第 i 种放射性核素的活度水平上限值，n 是废物中放射性核

素种类的数目。

低水平放射性废物涵盖的废物范围很宽，包括来自核电

厂、核燃料加工厂、核技术利用和科研机构产生的大多数废

物，例如核电厂的离子交换树脂、放射性浓缩液的固化物和

辐照过的反应堆部件等。

第十一条[中水平放射性废物]中水平放射性废物：废物中

含有相当数量的长寿命核素，特别是发射α粒子的放射性核素，

不能依靠监护措施控制废物衰变到近地表处置设施可接受的

活度浓度水平，需要采取比近地表处置更高程度的包容和隔离

措施，处置深度通常为几十到几百米。一般情况下，中水平放

射性废物在贮存和处置期间不需要或仅需有限地提供散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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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水平放射性废物的活度水平下限为低水平放射性废

物上限，活度水平上限为 4×1011Bq/kg，且释热率小于或等于

2kW/m3。

中水平放射性废物主要来自乏燃料后处理设施运行和

退役，例如结构废物、燃料外壳和组件端头等。

第十二条[高水平放射性废物]高水平放射性废物：废物

所含放射性核素活度浓度很高，使得衰变过程中产生大量的

热，或者含有大量长寿命放射性核素，需要采取更高程度的

包容和隔离措施，需要采取散热措施。目前，高水平放射性

废物公认的处置方案是稳定的深地质处置，且需配以高质量

的工程屏障。

高水平放射性废物的活度水平下限值 4×1011Bq/kg，或释

热率大于 2kW/m3。

高水平放射性废物主要来自乏燃料后处理设施运行，例

如玻璃固化体等。

第四章 分类体系的特殊应用：废密封放射源分类

第十三条[特殊情况]废密封放射源的特性是，含有单一

的放射性核素量大、体积小、活度高。上述通用的总活度或

者活度浓度分类限值不适用于废密封放射源。

第十四条[应用示例]废密封放射源分类应当根据其所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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放射性核素活度和半衰期，综合考虑，确定其类别，具体应

用示例见表 2。

表 2 废密封放射源分类示例

半衰期 活度 体积 实例 类别

<100d 100MBq 小 Y-90,Au-198（短距离放射治

疗）

极短寿命放射性废物

<100d 5TBq 小 Ir-192(短距离放射治疗) 极短寿命放射性废物

<15a <10MBq 小 Co-60,H-3(氚靶)，Kr-85 低水平放射性废物

<15a <100TBq 小 Co-60(辐照装置) 中水平放射性废物

<30a <1MBq 小 Cs-137(短距离放射治疗,湿

度探测器)

低水平放射性废物

<30a <1PBq 小 Cs-137(辐照装置)，Sr-90(测

厚仪，放射性同位素热电式

发电机 RTGs)

中水平放射性废物

>30a <40MBq 小，但数量

很多

Pu,Am,Ra(静电消除) 中水平放射性废物

>30a <10GBq （达数十万

枚）

Am-241，Ra-226（刻度） 中水平放射性废物

附 则

第十五条[术语] 主要术语

放射性废物：是指含有放射性核素或者被放射性核素污

染，其放射性核素浓度或者比活度大于国家确定的清洁解控

水平，预期不再使用的废弃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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监护（有组织控制）：依据国家法律指定的权威机构或组

织对废物场地（例如处置场）的控制。这种控制可以是主动的（监

测、监视、修复工作），或者是被动的（控制土地使用），并可能

是核设施（例如近地表处置设施）设计中的一个因素。

贮存：是指将废旧放射源和其他放射性固体废物临时放

置于专门建造的设施内进行保管的活动。

处置：是指将废旧放射源和其他放射性固体废物最终放

置于专门建造的设施内并不再回取的活动。


